
B6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6-034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0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

（不含公司回购专户库存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或可参与分配股本发

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本次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8,00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1,274,040股后的股份106,725,9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1.03元（含

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09,927,738.8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①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

红利）÷总股本=（106,725,960股×1.03元）÷108,000,000股≈1.02元。

②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02）÷（1+0）=（前收盘价格-1.0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壹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麦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崔健民的红利由公司

根据相关规定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1.03元，待股东在股

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首发前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27元。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27元。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2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及法务部

联系电话：021-3990 7772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6-036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海洋工程涂料认证工作

进展情况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第三方检测机

构颁发的以NORSOK M-501:2022（第 7版)《表面处理和防护涂层》为测试依据的《检测报

告》，公司产品通过NORSOK M-501标准中《表面处理和防护涂层》中的CSDS no.7A、7B（分

别对应浪溅区、浸没区）测试。

同时，公司还取得了第三方检测机构颁发的以海上钢结构防腐涂层的核心国际标准

ISO 12944-9:2018中 Im4和CX为测试依据的《检测报告》，公司产品通过该项测试。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涂料，应用领域主要涵盖三大板块、十大产品矩阵。其中新能源板

块中的海上塔筒涂料、海洋装备板块的离岸设施涂料等均涉及NORSOK M-501标准测试。

同时为了业务拓展需要，公司还启动了 ISO 12944-9:2018标准的测试。

历经两年左右时间研发攻关，公司研发的重防腐涂料涂层体系，经过4200小时循环老化

试验等系列测试工作，于近期通过测试并取得了以NORSOK M-501:2022(第7版)为测试依据

进行的涂层性能检测报告，标志着公司产品满足NORSOK M-501《表面处理和防护涂层》中

7A、7B（分别对应浪溅区、浸没区）的试验要求。

同时，公司还取得了第三方检测机构颁发的以海上钢结构防腐涂层的核心国际标准

ISO 12944-9:2018中 Im4和CX为测试依据的《检测报告》，公司产品通过该项测试。

二、对公司的影响

NORSOK M-501:2022（第7版)《表面处理和防护涂层》是挪威石油标准委员会建立的全

球海洋工业海洋钢结构防护涂层广泛采用的标准，同时也代表了重防腐涂料腐蚀测试的最严

格技术规范和在极端严酷海洋环境下长效防护性能的最高要求之一。

ISO 12944-9:2018是海上钢结构防腐涂层的核心国际标准，Im4和CX代表了海洋极高

严酷环境下的测试标准。

本次NORSOK M-501认证及 ISO 12944-9:2018的通过，标志着公司产品性能与防护体

系通过了国际权威标准的严苛考验，有助于公司进入高端海洋工程涂料市场，进一步扩展公

司工业涂料应用领域，丰富公司创收来源、降低单项业务波动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海工装备涂料是涂料领域门槛最高的领域之一，国际巨头处于垄断地位，存在较高的市

场进入门槛、客户认可门槛。通过上述检测认证仅代表公司产品基本性能指标达到海洋工程

涂料通用国际标准，不代表即刻实现销售。且未来在持续研发、客户认可、产品生产、服务网

络等方面均需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公司能否、以及何时实现经营业绩的提升，还要根

据未来产品供需关系变化、客户市场开拓情况等实际情况而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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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

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公司保荐机构已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按计划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8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式，购买符合《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

品。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

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产品期限不得长于内部决策授权使用期限，且不得长于12个月。

2026年2月，公司与浙商银行上海嘉定支行签署了单位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于近日赎

回，收回本金3,400万元，获得收益15.04万元。

2026年3月，公司与浦发银行嘉定支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于近日赎回，收

回本金4,000万元，获得收益12.7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产 品 名
称

结 构 性
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受托人名
称

浙商银行
上海嘉定

支行

浦发银行
嘉定支行

产 品 金 额
（万元）

3,400

4,000

起息日

2026/02/06

2026/03/04

到期日

2026/05/08

2026/05/07

年 化 收 益
率（%）

1.75%

1.82%

赎回金额（万
元）

3,400

4,000

实际收益（万元）

15.04

12.74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4月22日召开

的202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经公司 202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 2025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523,720,9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公司

将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57,116,286.50元。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

可转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利润分配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

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23,720,9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 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695
08*****056
08*****334

股东名称

北京中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发展国有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北路23号 咨询联系人：阮永城

咨询电话：0531-82672212 传真：0531-8267221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

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公司行政中心3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向志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700人，代表股份396,200,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47,013,318股的27.380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372,679,7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5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695人，代表股份23,521,18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5%。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现场

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87,117,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74%；反

对8,309,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2%；弃权774,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同意7,407,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184%；反对8,309,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0.3874%；弃权7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694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386,714,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56%；反

对8,61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33%；弃权87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00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733%；反对8,61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157%；

弃权8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0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0,610,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98%；反

对9,01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2%；弃权74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730,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136%；反对9,01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408%；

弃权7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56%。

其中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7,306,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51%；反

对8,340,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1%；弃权554,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596,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633%；反对8,340,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766%；

弃权5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0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7,13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19%；反

对8,173,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29%；弃权892,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2%。

其中，中小投资同意 7,425,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263%；反对8,173,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633%；

弃权8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0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7,653,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25%；反

对8,010,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19%；弃权53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942,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651%；反对8,010,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91%；

弃权5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7,932,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31%；反

对7,390,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54%；弃权87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8,222,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604%；反对7,390,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178%；

弃权8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1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7,944,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62%；反

对7,36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4%；弃权89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4%。

其中，同意8,234,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346%；

反对 7,36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502%；弃权 89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52%。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6,963,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86%；反

对8,689,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3%；弃权547,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25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861%；反对8,689,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962%；

弃权5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柏婧、朱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816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26-016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健为诊断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为诊断”）自主研发生产的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荧

光PCR法）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

况如下：

一、获证产品的基本信息

注册人名称

注册人住所

生产地址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注册证编号

注册分类

备注

注册证批准及
生效日期

注册证有效期至

江苏健为诊断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市药城大道五期厂房G131号楼3层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泽兰路18号-B栋一层，D栋一、二、三层，E栋三层（委托生产）

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痰液样本中常见的下呼吸道病原菌，包括肺炎克雷伯菌、荚膜
型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嗜肺军团菌、肺炎链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国械注准20263400912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受托生产企业：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561773986P

2026年4月30日

2031年4月29日

健为诊断自主研发并生产的呼吸道病原体检测产品“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

（荧光PCR法）”，采用PCR荧光探针法与熔解曲线法相结合的技术，可在体外对人痰液样本

中常见的下呼吸道病原菌进行定性检测。该试剂盒涵盖肺炎克雷伯菌、荚膜型流感嗜血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嗜肺军团菌、肺炎链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菌六种病原体，实现“单一样本、

多靶标同步检测”，有助于临床实现快速、精准的鉴别诊断。

本产品具备以下主要优势：

1、六重联检：单管反应可同步检测6种靶标病原体，减少样本消耗量，提升检测通量，降

低综合检测成本；

2、冻干工艺：采用先进的冻干技术，冻干结构稳定且能快速复溶，极大简便客户操作的同

时又有利于产品保存运输，有效避免了反复冻融对试剂性能的影响，便于在基层医疗机构推

广使用；

3、高灵敏度：基于PCR技术，可实现对低拷贝数核酸的有效检测，即便在感染早期，仍能

保持较高的检出效能。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自主研发生产的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
法）系公司第四张呼吸道病原体辅助诊断的Ⅲ类注册证。鉴于我国呼吸道病原体检测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该获批产品与公司现有呼吸道检测产品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充实了公司呼吸

道疾病检测的整体解决方案，有助于增强公司在感染性疾病检测领域的市场竞争力。然而，

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产品实际销售业绩受未来市场推广成效、品牌综合影响力

及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现阶段尚难以准确预测其对未来营业收入的具体影响，特

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426 证券简称：康为世纪 公告编号：2026-023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
（荧光PCR法）获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726 200726 证券简称：鲁泰A 鲁泰B 公告编号：2026-023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

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6年1月26日，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鲁联新材转让其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根据2026
年1月26日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鲁联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鲁联新材”）以 729.44万美元的交易对价向MORROW FASHION SAS（以下简

称“MF France”）、FAST RETAILING CO., LTD.（以下简称“FR Japan”）分别转让其全资子公

司天琴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琴国际”）各 23.06%股权，同时MF France和FR Ja⁃
pan再分别以1,026.32万美元、974.68万美元增资天琴国际，交易完成后天琴国际的注册资本

为 2,984.7691 万美元，MF France 和 FR Japan 及鲁联新材对天琴国际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34%、33%、33%。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实现与客户的深度合作，进一

步拓展面料服装一体化业务市场空间，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具体详见公司2026年1月

27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近日接到鲁联新材通知，截至2026年4月30日，上述交易受让方已将其应支付的交易对

价和增资资金分别支付至鲁联新材、天琴国际的银行账户，交易各方完成协议规定的义务，天

琴国际完成在注册地新加坡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如约完成。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子公司鲁联新材本次出售其全资子公司天琴国际部分股权，可进一步加强产

业链上下游协作，深化与战略客户在业务、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本次交易鲁联新材获得收益约615.65万美元。天琴国际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鲁联新材对天琴国际的股权投资核算方法将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解释》测算将增加合并报表投资收益719.15万美元。本次交易对公司

主营业务无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天琴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726 200726 证券简称：鲁泰A 鲁泰B 公告编号：2026-024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0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般阳山庄会议室（淄川区松龄东路258 号）。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3人、代表股份 29,108.5624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1,
752.5607万股的35.606%。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12,383.1536万股，占

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62%。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人、代表股份 26,555.2445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1,
752.5607万股的32.482%。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2,351.7972万股，占

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23%。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6人、代表股份 2,553.3179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124％。其中，B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 7人，代表股份数 31.3564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 B 股股
东

代表股份

291,085,624
123,831,536

同意

288,407,524
123,685,036

同意比例

99.080%
99.882%

反对

2,509,300
146,500

反对比例

0.862%
0.118%

弃权

168,800
0

弃权比例

0.058%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会中小投资者

其中：与会B股中
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33,765,251
8,545,636

同意

31,087,151
8,399,136

同意比例

92.068%
98.286%

反对

2,509,300
146,500

反对比例

7.432%
1.714%

弃权

168,800
0

弃权比例

0.50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0《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B股
股东

代表股份

291,085,624
123,831,536

同意

288,439,524
123,685,036

同意比例

99.091%
99.882%

反对

2,517,600
146,500

反对比例

0.865%
0.118%

弃权

128,500
0

弃权比例

0.044%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会中小投资者

其中：与会B股中
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33,765,251
8,545,636

同意

31,119,151
8,399,136

同意比例

92.163%
98.286%

反对

2,517,600
146,500

反对比例

7.456%
1.714%

弃权

128,500
0

弃权比例

0.381%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 B股
股东

代表股份

291,085,624
123,831,536

同意

287,597,324
123,685,036

同意比例

98.802%
99.882%

反对

3,453,400
146,500

反对比例

1.186%
0.118%

弃权

34,900
0

弃权比例

0.012%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会中小投资者

其中：与会 B股中
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33,765,251
8,545,636

同意

30,276,951
8,399,136

同意比例

89.669%
98.286%

反对

3,453,400
146,500

反对比例

10.228%
1.714%

弃权

34,900
0

弃权比例

0.103%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B股
股东

代表股份

291,085,624
123,831,536

同意

288,388,824
123,685,036

同意比例

99.074%
99.882%

反对

2,512,200
146,500

反对比例

0.863%
0.118%

弃权

184,600
0

弃权比例

0.063%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会中小投资者

其中：与会B股中
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33,765,251
8,545,636

同意

31,068,451
8,399,136

同意比例

92.013%
98.286%

反对

2,512,200
146,500

反对比例

7.440%
1.714%

弃权

184,600
0

弃权比例

0.547%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B股
股东

代表股份

291,085,624
123,831,536

同意

287,847,724
123,685,036

同意比例

98.888%
99.882%

反对

3,197,500
146,500

反对比例

1.098%
0.118%

弃权

40,400
0

弃权比例

0.014%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会中小投资者

其中：与会B股中
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33,765,251
8,545,636

同意

30,527,351
8,399,136

同意比例

90.410%
98.286%

反对

3,197,500
146,500

反对比例

9.470%
1.714%

弃权

40,400
0

弃权比例

0.12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B股
股东

代表股份

291,085,624
123,831,536

同意

287,482,824
123,683,236

同意比例

98.762%
99.880%

反对

3,457,900
148,300

反对比例

1.188%
0.120%

弃权

144,900
0

弃权比例

0.05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会中小投资者

其中：与会B股中
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33,765,251
8,545,636

同意

30,162,451
8,397,336

同意比例

89.330%
98.265%

反对

3,457,900
148,300

反对比例

10.241%
1.735%

弃权

144,900
0

弃权比例

0.429%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包宇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


